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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关于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GLO2021SH（法）字第 0485-1 号 

致：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作为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

人”、“公司”或“盘古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

盘古智能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已存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已据此出具了《关于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

报告》《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法律意见书》《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合称“原法律意

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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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函〔2021〕011361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本所律师对《意

见落实函》中发行人律师需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或“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须与原法律意见

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原法律意见书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为准。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释义、简称及第一部分律师应声明的事项的内

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限于盘古智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验的基础上，现依法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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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问题六、关于股份锁定 

根据审核问询回复，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邵安仓弟弟邵胜利、邵安仓姐姐邵

安美分别持有发行人 1.48%、0.20%的股份。 

请发行人说明： 

实际控制人亲属股东所持的股份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股份锁定期相关规定。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18条规定，

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所持股份应比照该股东本人进行锁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邵安仓姐姐邵安美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开天投资间接持有发

行人0.20%股份，邵安仓弟弟邵胜利直接持有发行人1.48%股份。开天投资与邵胜

利关于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票锁定减持事项，承诺如下： 

2021年2月22日，开天投资出具《关于锁定减持的承诺》，承诺：“一、本

单位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二、

本单位拟减持首发前股票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邵安美作为开天投

资的有限合伙人，开天投资所作出的承诺对邵安美同样具有约束力，即邵安美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票，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021 年 12 月 13 日，邵胜利出具《关于锁定减持的承诺》，承诺：“一、

本人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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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拟减持首发前股票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邵安仓姐姐邵安美通过员工持股平

台开天投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0.20%股份、邵安仓弟弟邵胜利直接持有的发行人

1.48%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股份锁定期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及签字律师签署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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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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